
發文字號：法務部 89.08.14 （89）法矯字第 000793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89 年 08 月 14 日

要    旨：「研商有關撤銷假釋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問題會議」記錄

主　　旨：檢送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之「研商有關撤銷假釋適

　　　　　用行政程序法相關問題會議」記錄乙份，請查照。

附　　件：研商有關撤銷假釋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問題會議紀錄

　　　　　壹、時間：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本部五樓會議室

　　　　　　　主席：顏次長大和　　　　紀錄：丁榮轟

　　　　　貳、討論內容：

　　　　　　　顏次長：有關假釋與撤銷假釋是否適用行政程序法在矯正司已做過研

　　　　　　　究，在假釋部分大家意見一致，認為不是行政處分，不適用行政程序

　　　　　　　法，已有共識。而在撤銷假釋部分，大家意見亦較一致，不適用行政

　　　　　　　程序法之行政處分的程序規定。另外在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

　　　　　　　二、之三部分，恐怕要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行政處分行為，這方面要怎

　　　　　　　麼處理，矯正司亦針對此部分行為提出因應方案之研究意見，根據行

　　　　　　　政程序法規定，針對此部分行為之行政處分，影響當事人權利較重大

　　　　　　　，是否讓當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矯正司在研究報告中說明，部裡每

　　　　　　　月要辦理大約三百多件之撤銷假釋，假使由部裡負責此三百多件之行

　　　　　　　行政程序法適用後之業務，恐怕部裡會不堪其擾。尤其部裡在場地及

　　　　　　　人力都不足的情況下，矯正司認依據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來撤銷處分

　　　　　　　，在適用行政程序法需通知相關人陳述意見之程序，是否可以提前到

　　　　　　　地檢署觀護人要簽報請撤銷假釋前來完成，這個程序顧及現實之問題

　　　　　　　，同時這些假釋出獄受刑人是不是讓他有較早表示意見之機會，因為

　　　　　　　實際上，很多受刑人在被撤銷假釋後才表示意見，說明根本不知道這

　　　　　　　件事，且也沒有通知他，此種情況陳情佔很大比例，所以矯正司希望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這個程序是不是移到保護司所屬之觀護人來做？

              而保護司認撤銷假釋係法務部所為之行政處分，由地檢署觀護人來做

              是否適合，這是此次會議討論之背景，利用此機會先跟大家作一說明

              。當然最完整的方式，撤銷假釋這一部分，是否以後根本就由檢察官

              跟法官來完成，改成司法行為，不需要再由部裡來辦理撤銷假釋。但

              這可能牽涉到修改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等相關法令問題，此一部分



              牽涉到修法之程序問題，所以今天請各位來表示意見，看看怎樣是比

              較可行的方式，對撤銷假釋怎樣適用行政程序法，最出最後一決定。

              法律事務司

              林專門委員秀蓮：撤銷假釋如果是依刑法七十八條規定是屬撤銷之處

              分，在假釋中更犯罪之行為受有期徒刑以上宣告之處分，這種情形為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五款所規定「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

              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規定，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這是個人看

              法。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之三規定撤銷假釋，次長

              提到希望由地檢署觀護人來做，此地要補充一點，地檢署所為之行為

              屬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之司法機關所為之行為，是否觸及

              到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惟有學者看法是，如果有不用行政

              程序法之程序規定，而要去適用它，也是樂觀其成，亦不違法，所以

              如果由地檢署觀護人來做，制度上可行的話，個人也持樂觀的看法。

              法規委員會

              林編審澤民：依保安處分執行法撤銷假釋這部分，如果我們是針對給

              予相關人陳述意見，到底應在什麼階段由何人來做較適當，有關此一

              問題，觀護人在審核撤銷假釋相關情形是不是屬於行政處分階段，是

              很要緊的，行政程序法第一零二條只說明行政處分前，通知相對人陳

              述意見，並無明確說明在那個階段，我們這個行為較特殊，是由觀護

              人審核有無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之情形，然後簽報檢

              察官，檢察署在函知監獄報請法務部做最後決定。所以是有連帶關係

              ，所以如果觀護人審核後簽報撤銷假釋這部分，也是整體的行政處分

              ，那由觀護人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然很好。但有一個觀念，

              司法機關雖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但其實在偵查、審判過程中，

              其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此行政程序法更加完整。而觀護人

              是否簽報檢察官撤銷假釋，是屬行政處分的一環，且如果其是影響行

              政處分之關鍵，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不可，法規會僅就性

              質上來做分析。

              顏次長：有關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行政處分前的「前」，是指

              何階段並無明確規定，故矯正司認為較有彈性，可以研究解決問題。

              由於每個月撤銷假釋案件有三百多件，而其中大部分是根據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七十四條之二、之三規定來撤銷的，各矯正司之構想認為

              由觀護人來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較為妥適。



              保護司

              郭專委員利雄：有關撤銷假釋之行政行為，在應撤銷假釋部分，本司

              同意法律事務司之意見，無需通知相對人來陳述意見，至於得撤銷假

              釋部分，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由地檢署

              通知監獄，監獄得報請撤銷假釋，此情形該明地檢署並非做成處分機

              關，它是通知監獄，監獄再斟酌報請法務部撤銷假釋，所以他是個球

              員，不是裁判。如果由觀護人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再報請監獄轉報

              法務部，做成處分前，如果當事人要求要再陳述意見，是否仍要接受

              ？個人在擔任本部訴願委員會執行秘書時，撤銷假釋案件相當多，本

              來均用程序駁回，後來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認為應踐行通知當事人用實

              體駁回較妥。而如果由地檢署觀護人來通知相對人陳述意見，而在法

              務部做成行政處分前，當事人要求再陳述意見，是否仍要接受，如果

              不接受，可能要打行政訴訟，如果行政院判決可以接受不需要再次給

              予陳述意見，那我們亦樂觀其成。第二點是行政程序法第壹百零二條

              之所謂作成行政處分前的「前」個人認為應是指行政機關作成處分之

              前較為恰當。

              檢察司

              蔡檢察官秋明：撤銷假釋是行政行為應是沒有問題，但是此行政行為

              是否與一般行為一樣是大有問題，目前實務上是以一般行政機關之行

              政行為來處理，可能有問題，理論上可以討論。撤銷假釋是比撤銷保

              護管束還要嚴重的，基本上同意矯正司研究報告中所寫的，撤銷假釋

              不是一般單純的行政處分之行政行為，所以應該不要一下子即討論要

              引用行政程序法陳述意見或其他程序規定去適用。此行為應是屬於一

              種轉司法行為，這個行為雖不是由矯正機關或收容處所所為之行為，

              但是亦屬於為達成收容目的之行為，照理講此行為應由法院來做較恰

              當，但可能緩不濟急。但我們仍應有一個立場，即是此行為應該不要

              一下子就把它建議到行政法去全適用，而由何機關來執行行政程序法

              之相關規定並不是最重要的，基本上，我也贊成撤銷假釋是法律另有

              規定之行政行為，並非一般之行政處分。撤銷假釋多少具有一點司法

              行為，因為與刑罰權之行使有關係，這一點在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上

              應持保留的立場。我贊成矯正司所研究的撤銷假釋這樣一種特殊之行

              政行為，不完全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在此不適用之性質，可

              能比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款所排除適用程序規定之效果還要



              大。至於在法務部做成處分前，如果再讓其表示意見，當事人可還會

              表示你沒有滿足他陳述意見之機會，但個人的看法是我們不應該把撤

              銷假釋當成一般普通之行政處分，另外也不要把行政程序法之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成是要給予若干次，此看法可能有問題，如

              果是這樣我們以某個階段在行政行為前給他一個陳述意見之機會，在

              實務上我們協調由那個機關，那個階段來做，是有權宜的地方。基本

              上，如果很嚴格的來適用行政程序法，外面所抗爭的、所不服的，部

              裡沒有辦法解決。那我的想法並不是要走這樣的路，我是覺得已經給

              他陳述意見之機會，並無直接違反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

              那麼直接違反，我們就可以有一些餘地，可以裁量，到底給他陳述意

              見要給他要什麼程度，這個陳述意見，並不是如行政程序法所規定要

              完整那種陳述意見權，而是基於行政主體給他一個陳述意見之機會。

              基本上，對於第一個問題，我贊成矯正司撤銷假釋不是一般單純行政

              處分之行政行為意見，第二個問題，應不需要嚴格做解釋在法務部作

              成決定前，一定要再給他一次或二次之陳述意見之機會，這是我的看

              法。

              矯正司

              蔡專門委員清泉：由於假釋出獄人，係由觀護人直接輔導，面輔導一

              段時間，又因違反相關規定，要簽報撤銷假釋，表示輔導不成功，因

              此要解決撤銷假釋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問題，最好的方法可能還是

              要把撤銷假釋改成司法行為，由法院來做較能根本解決。

              矯正司

              邱科長文禎：撤銷假釋要避免爭議最根本之道還是要修成司法行為，

              但由於修法在刑法方面牽涉檢察司之主管法規，又牽涉到司法院，可

              能緩不濟急。個人淺見，可否依議題三之方向，由地檢署觀護人通知

              受保護管束人陳述意見，然後在修法方面一併進行，在修法尚未完成

              前，先以議題三之方式進行。

              矯正司

              區副司長偉基：站在矯正司的立場，以現在既有的人力及部裡的客觀

              環境，很難接下如此的工作，但是如果政策上及其他法律規定上，務

              必要這樣做，我們也只有接下這工作，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困難講出來

              ，對於檢察司非常支持我們，我們非常感謝，蔡檢察官剛提致撤銷假

              釋之行政行為不要馬上適用到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我們



              也贊成如此，郭專門委員提到球員兼裁判，這牽到保安處分執行法原

              始立法時，我們覺得奇怪受刑人假釋出獄後，由觀護人執行其保護管

              束，直接輔導，在輔導中有脫軌之行為，卻又循回通知監獄轉報到法

              務部撤銷假釋，所以這四、五年前即希望將此部分修回去由保護司負

              責，但由於保護司反對，又退回到原點。如果以後修法不要再循監獄

              提報到部，直接由地檢署法務部，也不牽涉到那麼多。

              矯正司

              丁編審榮轟：由於假釋與撤銷假釋是否適用行政程序法是由我負責研

              究，站在身在法務部這大家庭的一分子，希望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從

              學理上之各個觀點上去研究，如何最可解決部裡的困擾，而建議從修

              成司法行為或由何機關來負責分擔此項適用行政程序法後之業務，是

              最可解決問題。所以請各位長官給予指正及考量。

              法律事務司

              林專門委員秀蓮：撤銷假釋此行為雖然有其特殊性，但其仍為法務部

              所為之行政行為，行政程序法尚未將其劃分為特殊之行政行為時，仍

              難認為他不是一個行政行為，恐怕很難認定其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檢察司

              蔡檢察官秋明：撤銷假釋它是屬於達成收容目的之行為，基本上，我

              是持贊成及肯定之態度，但是撤銷假釋並不屬於直接由收容處所所為

              之行為，所以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行為，但是矯

              正司所提意見它是屬於一個特殊型態的行政行為，與一般行政行為不

              同有其道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有一個模糊地帶，它是具有一個準

              司法行為之特殊行政處分行為，陳述意見之程序由主管機關訂一個程

              序、訂一個辦法應該是可以的，違去性至少沒那麼高，這是一個不得

              以解釋的辦法。但我個人不認為它是一個一般行政行為。

              顏次長：以前有無撤銷假釋訴願案件，部裡把它當成行政處分，用個

              別案件予以駁回。

              保護司

              郭專委員利雄：在二年半中，承辦的撤銷假釋案件大部分是違反保安

              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得撤銷部分，當事人均認其不應被撤銷，

              而部裡是核准機關，他即引用部的文號到處陳情，起先均是用程序駁

              回，後來行政院認為撤銷假釋通知函只給地檢署及監獄，並沒有給當

              事人，故住後即用實體審，例如撤銷假釋之訴願案件大部分是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送觀察勒戒，而地檢署則根據觀察勒戒處所一個無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的報告，裁定不起訴處分或法院判決其無罪，當事

              人即認為既然獲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應不到撤銷假釋之程度，為

              何還要撤銷其假釋？於是提訴願，然我們即引用法條及法規之規定，

              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及施行細則中都有規定，只要有勒戒，

              即構成撤銷假釋之規定，都給予實體駁回，如果有再提訴願或行政訴

              訟，那也支持我們的意見。

              顏次長：有關林次長所批示之意見，認為撤銷假釋因行政主體係法務

              部，非犯罪矯正機關，二者不相一致。因此撤銷假釋應屬行政處分行

              為，大家應該沒有不同意見。如果是這樣，明年行政程序法開始適用

              時，則需依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而能不能將

              陳述意見之機會移到地檢署觀護人來做，由地檢署觀護人通知當事人

              來陳述意見，符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做成行政處分前給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的規定。矯正司認為目前撤銷案件如果當事人在

              被觀護人簽報撤銷假釋前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則以後假釋在陳情

              及訴願的案子會少很多，而如果法務部要通知其陳述意見，依目前許

              多當事人都在拘押或跑掉了，那麼陳述意見要怎麼辦？

              矯正司

              丁編審榮轟：由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作成行政處分前，並無規

              定在何階段，故由地檢署觀護人來負責通知，應如前面大家所討論的

              ，並不會違反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且一般撤銷假釋均有其時效性，常

              有特急件，部裡又要如何去依行政程序法的規定去通知當事人陳述意

              見，根本來不及。另一方面，如果假釋出獄人連輔導的觀護人都不知

              道其到那裡去，那部裡的承辦人又要如何去通知。

              顏次長：行政處分前之陳述意見，能否移到檢察機關來做？

              法律事務司

              林專門委員秀蓮：就次長所提意見，曾請教林次長，行政機關在擬定

              事業計劃時，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要先安排一個公聽會，給當事人

              陳述意見，事業主管機關再做成一個裁決之行政處分，可是當其送到

              土地徵收機關時，會再發給當事人事業主管機關的行政處分通知，說

              要徵收其土地，那等於是針對同一行為所為，意思是說如果當初公聽

              會已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那麼依行政程序法所言，給予陳述意見之

              目的即已達到，後面再發通知給他，就可以不佣給他陳述意見，事實



              上是不同機關所做，目的主要是給他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保護司

              郭專門委員利雄：當事人如在地檢署觀護人通知其來陳述意見後，後

              來又被依違反相關規定撤銷其假釋，會提出異議，認為當初在地檢署

              觀護人所陳述之意見，觀護人有疏漏，沒有將其意見完全表達到法務

              部，而法務部在做成行政處分前，要不要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前

              此行政院認為只要在處分未出門前都要接受。

              檢察司

              蔡檢察官秋明：現在問題是案子什麼時候成為法務部的案子，要給他

              陳述意見的機會，現在誰要給他陳述意見，照理講，只要處分之前應

              該都算。但此行為無法如訴願律師所言，在做成行政處分前一刻還要

              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我有一個想法，不管在那個階段通知其陳述

              意見，只要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這樣並不會違反規定的。如果沒

              有規定，可頒一個行政命令，授權其去通知。但我個人並不是如郭委

              員所講，案子在地檢署已有通知其陳述意見，再報到部裡來還要再給

              予陳述意見，為這個爭執似乎不是很有道理。

              法規委員會

              林編審澤民：關於陳述意見之方式，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

              ，是用書面來陳述，如果用言詞來陳述則需做成書面絕緣，但是這些

              陳述意見之紀錄及資料會整卷一併送到法務部去審核，且行政程序法

              是為了讓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那麼陳述意見之時間點，還在地檢

              署觀護人來做如果是適當的話，那麼法務部在做最後決定前，也看到

              這些隨卷附上來的陳述意見的資料，那麼也就不會違反行政程序法之

              規定。當然這是從條文規定來看的，至於何時間是最合適的，是可以

              討論的，而既然提出之陳述意見及書面資料都會送部裡來，他的意見

              已充分表達，除非法務部所做成之行政處分規定沒辦法與地檢署所考

              核之事實相結合，否則這個點來做陳述意見，真的可以考慮。

              顏次長：聽玩大家的意見，並斟酌大家的意見，撤銷假釋最根本的解

              決方法，應該還是要朝修改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這個方向來做，保

              安處分執行法的主管法規是由矯正司負責，撤銷假釋修成司法這部分

              請矯正司、保護司、檢察司對刑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相關條文，概具

              修正條文。那一部分要修，要怎麼修，請矯正司先擬具修正條文再請

              檢察司、保護司表示意見。由於撤銷假釋關係到當事人本身權益較大



              ，還是修改成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定之司法行為較為可行。第二點

              ，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之三得撤銷假釋部分，由保護

              司擬行政命令稿，請地檢署觀護人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四條給予相

              對人陳述意件之通知及公告，就用這種方式來處理。至於行政命令如

              何擬具，請保護司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四條等相關條文規定，並

              要指導觀護人如何處理，觀護人對於已經給相對人陳述意見之通知及

              公告相關資料必須一併送給監獄，監獄連同資料再報到部裡來，讓法

              務部在辦理撤銷假釋時，知道已經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

              保護司

              郭專門委員利雄：如果由監獄來通知會不會較客觀，因為保安處分執

              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典獄長得斟酌是否報請撤銷假釋，

              是否給予監獄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來通知當事人來陳述，就不會球員

              兼裁判。

              顏次長：應該不致於會有此種情形，因為觀護人依程序通知，典獄長

              本身就可以看，就可以判斷得或不得，這樣比較好一點，同時這些資

              料，只有觀護人在執行保護管束當中才有當事人這些資料，在監獄當

              中根本沒有這些相關資料，觀護人在簽報撤銷假釋時，其本身就已經

              有相關資料，比如說這些人戶籍有沒有遷，為什麼通知不等，故如果

              由監獄典獄長再通知當事人來陳述意見，是較不合適的。另外，這是

              不是會變成監獄在審查檢察機關的意見，這是值得商榷的。

          參、結論

          　　顏次長最後裁示往下列三方面進行：

          　　一、請檢察司、矯正司研究修正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等有關法規，

          　　　　將撤銷假釋之行政行為，修改為司法行為，以便解決撤銷假釋有

          　　　　關行政法的適用問題。

          　　二、在撤銷假釋之行政行為尚未修法為司法行為前，對於違反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七十四條之二、第七十四條之三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得撤銷假釋者，由地檢署觀護人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

          　　　　定，應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給予陳述意見之相關資料送由該

          　　　　管典獄長，一併報法務部審核。

          　　三、由保護司擬行政函稿提示各檢查機關觀護人應依前項程序來處理

          　　　　。




